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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第四节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与认定 第五节鉴定意见的审查与
认定 第六节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 第七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
认定 第八节非法证据排除 第九节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 第五章强制措施 第六章附带民事诉讼 第七章
期间、送达、审理期限 第八章审判组织 第九章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节审查受理与庭前准备 
第二节宣布开庭与法庭调查 第三节法庭辩论与最后陈述 第四节评议案件与宣告判决 第五节法庭纪律
与其他规定 第十章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第十一章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第十二章简易程序 第十三章第
二审程序 第十四章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第十五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十六章查封、
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 第十七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十八章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司法协助 第十九章
执行程序 第一节死刑的执行 第二节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交付执行 第三节管
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交付执行 第四节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第五节减刑、假释案件的
审理 第六节缓刑、假释的撤销 第二十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开庭准备 
第三节审判 第四节执行 第二十一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二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三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
十四章附则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 一、《解释》的起草经过 
二、起草《解释》把握的主要原则 三、《解释》重点内容解读 （一）管辖 （二）回避 （三）辩护与
代理 （四）证据 （五）强制措施 （六）关于附带民事诉讼 （七）期间、送达、审判期限 （八）审判
组织 （九）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 （十）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十一）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 （
十二）简易程序 （十三）二审程序 （十四）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和特殊假释的核准 （十五）死刑
复核程序 （十六）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处理 （十七）审判监督程序 （十八）涉外刑事案件的
审理和司法协助 （十九）执行程序 （二十）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二十一）当事人和解
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二十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二十三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二十四）附则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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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0.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的审查和运用 《解释》第四百零五条在《海关总署缉私局、最高人
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公诉厅、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关于走私犯罪案件中境外证据的认定与使用有关
问题的联席会议的纪要》（缉私（2005）349号，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纪要》）有关内容的基础上，对
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的审查和运用问题作出了规定。适用该条规定应当注意： （1）根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只要能够证明案件事
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就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2）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如有关证据材料是公安、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协助等途径收集的，应当审查
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证据材料中是否附有有关证据材料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
时间等的书面说明，如无相关说明的，可要求检察机关补充；如有关证据材料系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提供的，则应当审查是否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
机关认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未经证明、认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来自境外
的证据材料，应当与其他证据一样，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只有经法庭依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才能作
为定案的根据。如经法庭调查，材料来源不明或者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4
）对境外单位（含境外司法机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证据，如提供人或者我国与
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对材料的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如要求不得公开，不得作为庭审证据使用，
或者不得作为对有关人员定罪判刑的依据等的，则不得在刑事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
在起草《解释》过程中，有关方面曾建议参考《联席会议纪要》的内容，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的转
化问题作出明确，即增加规定：“境外证据材料提供者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的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制的
，应当对原始证据材料予以形式转换后使用，但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对材料的使用范围有
明确限制的除外。境外证据材料的形式转换，应当针对原始证据材料的限制条件和特殊要求，由侦查
机关将境外原始证据材料的取证过程和具体内容转换为工作说明，在加盖侦查机关印章后供庭审使用
。工作说明所依据的境外原始证据应当另外存档，不得在庭审中公开使用。”经研究，证据转换属于
侦查机关的工作，如境外证据材料的提供人或者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对证据材料的使用范
围有明确限制的，应由侦查机关负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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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4



《刑事审判参考》

精彩短评

1、这套系列书籍已经很多年没有买了，今年对刑事诉讼法解释有点兴趣，又买了一本，实话实说，
相当不错，一如既往的好！！谢谢！！
2、刑事审判参考(2012年第5集)(总第88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至五庭，书不错
3、快递有点慢，等了三天吧。而且封皮包的不是很好，封皮短。
4、比其他网站便宜很多，但不知是不是正版，反正不影响阅读，纸张质量还不错
5、书很好，是正品，配送也很快。

Page 5



《刑事审判参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